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8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140101138號
訴願人：陳o慧                  南投縣南投市oo路o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3月25日投環局稽字第1130031386號函併附裁處書之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113年9月3日、113年10月22日多次接獲民眾陳情南投市oo路oo號環境髒亂，並於113年9月10日派員至現場複查，雖訴願人已將髒亂物清除完畢，但從113年10月22日開始，訴願人又在住家(南投市oo路oo號)門口堆積越來越多資源回收物，原處分機關於113年11月4日再次接獲民眾陳情，並於當日下午14時54分至訴願人住家稽查，發現門口有堆置資源回收物已產生些許異味，且已滋生蚊蟲，影響環境衛生。因違規事實明確，原處分機關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3款規定告發，並電話告知訴願人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3款規定依法告發，及限期於113年11月8日前改善完成。訴願人於113年11月21日提出陳述意見略以：「我是一個貧窮的環保回收工作者，照著貴局所宣導的環保可以救地球，隨手做環保環境會更好的觀念，把丟在街道上的廢棄物撿回家中整理後，再送資源回收廠賣點微薄生活費幾拾元，我不知道這樣的行為會觸犯法律，我賣回收物的幾拾元無能力繳罰鍰1200元，這次是因為颱風的關係，無法順利去回收場賣，才堆積下來，我會把這些回收物全部清除，懇請貴局不要對我執行罰鍰，我確實是一個沒有工作貧窮的老人。況且這些回收物有些是左鄰右居放的，我因為白天去高齡者照顧人才訓練班讀書，沒注意到。」。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於路旁、屋外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資源回收物等)，造成污染環境行為，違規事實明確，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3款、第50條第3款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罰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暨附表一規定(污染程度A=1、污染特性B=1、污染程度C=1、罰鍰下限=1,200元：罰鍰金額= A×B×C×罰鍰下限= 1×1×1×1,200元=1,200元)，裁處罰鍰新臺幣1,200元。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三、於路旁、屋
外或屋頂曝晒、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三、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款、第50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同法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污染程度、特性及危害程度裁處；其裁罰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又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以下稱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者，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一、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規定之行為涉及一般廢棄物者，適用附表一。」附表一(節錄)：「…項次13、裁罰事實：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違反法條：第二十七條各款；裁罰依據：第五十條第三款；裁罰範圍：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汙染程度(A)：於路旁、屋外或屋頂曝晒、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A=1~2；污染特性(B)：(一)自本次違反本法之日(含)回溯前一年內，未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B=1；危害程度(C)：C=1~2；應處罰鍰計算方式(新臺幣)：六千元≧(A×B×C×一千二百元)≧一千二百元」。合先敘明。
2、 訴願人訴願略以：貴局之處分罰鍰新台幣1200元證係屬違憲，
歐洲先哲盧梭曾說過人類有免於恐懼和飢餓匱乏的自由，中華民國憲法也明訂人民有工作權利的自由須立法加以保障，依貴局執法人員的執法行為沒有明確的測量儀器檢測數據規模範圍程度，只憑稽查人員主觀籠統的認定有多臭有味道就先開處一張罰單，在另被罰者限期清除乾淨，蓋從事資源回收工作者皆屬年邁體弱沒有正常工作能力的弱勢族群，貴局此舉處分罰鍰無異於剝奪弱勢族群的工作權，低賤骯髒沉重的工作微薄不足以維生的收入哪裡有能力去繳罰鍰，經貴局稽查人員兩次稽查開罰，我得了恐懼焦慮症夜夜不能成眠。刑法總則規定行為之處罰以故意或過失者為限，我每天都在整理回收物並沒有堆積的故意，只是老人行動較慢回收物才會累積較多，貴局稽查人員到達時我一直都在整理進行中準備用腳踏車送到回收場賣。懇請貴局免除罰鍰處分或減輕處分或分期繳納，我是個貧窮的老人，靠老人國民年金和撿資源回收物去賣維生過生活，實在真的無法繳納貴局的罰鍰。
3、 查訴願人於南投市oo路oo號路旁、屋外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資源回收物等)，造成污染環境之情事，有稽查工作紀錄、照片佐證，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行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3款規定事實明確，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0條第3款規定裁罰；並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附表一規定，認定汙染程度A=1；污染特性B=1；危害程度C=1，罰鍰計算方式：六千元≧1(A)×1(B)×1(C)=1200元)≧一千二百元，裁處最低額度新臺幣1,200元罰鍰，顯已酌量訴願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及所生影響而為裁處，是本案原處分機關之處分並無違誤。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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